
附件 1-1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學增置所需學務人力計畫甄選報名表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貼最近三個月 

2 吋正面 

脫帽照片 

出生日期 民國年月日 
兵役 
狀況 

□役畢 
□免役 

婚姻
狀況 

□已婚 
□未婚 

通訊處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信箱 （務必填寫清楚） 

是否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或師生或同學在本校服務 

   □否  □是，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 證書字號 

    

專長證照 

類別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工作經歷 

曾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起迄年月 曾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起迄年月 

      

      

我們想更瞭解您，請於另頁（附件 1-2）填寫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 

（此份資料將作為書面審核依據，務必詳細填寫） 

1. 本人所提證件或資料無不實之情形。 

2. 本人為品德優良、無不良紀錄之中華民國國民（無雙重或多重國籍），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迴避任

用、第 28 條第 1 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各款情事、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

第 6 項規定之情事者。 

3. 本人無「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所列犯罪情事，並同意貴校依內政部訂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

查訪及查閱辦法」第 14 條規定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以上所具結事項，如有不實，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並自負相關行政及刑事責任。 

  

立切結/同意書人： （簽章）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繳

驗

證

件 

※請依序排列用長尾夾裝訂：（影印本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報考人私章） 

□1.填寫報名表（附件 1-1、附件 1-2）。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附件 2）。 

□3.最高學歷證書影印本。 

□4.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5.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 

合格證書影印本 

□6.切結書（附件 3）。 

□7.教育部輔導知能相關研習證明或獎狀等影印本，

如：輔導、諮商、教育、醫療、法律、觀護相關

工作經歷證明（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影印本。

（無則免附） 

□8.最近 3 個月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 

證）。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合 初審人員核章 
 



附件 1-2 
 

 

我們想更瞭解您，請於本頁填寫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 

（此份資料將作為書面審核依據，務必詳細填寫） 

 



附件 2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增置所需學務人力計畫 

甄選報名黏貼證件資料表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未註明出生地或註記為大陸地區者，應另檢附現戶個人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黏貼於本表） 

 

 

 

 

 

 

 

 

 

 

 

 

以上所附影印本與正本相符 （簽章） 

備註：本資料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次

增置所需學務人力計畫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

用途。 

  

 

 

國民身分證 

（反面）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 

（反面）黏貼處 



附件 3  

      切結書 

 

本人 申請參加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增

置所需學務人力甄選，保證檢附各項資料均屬實，如

有竄改或造假等不當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註銷

錄取資格。 

是否與本校同仁有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關係。 

□否 

□是。姓名： 關係： 。 

 

 

 立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學增置學務人力計畫甄選 

准考證 

二吋半身脫帽 

相片黏貼處 

報考項目 增置所需學務人力 

姓名  

准考證號碼  

 

一、 甄選時間：請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10 分前至本校學務處報到，逾時未

到者以棄權論。 

二、 甄試地點於應考當天公佈。 

三、 注意事項：請攜帶身份證及准考證應試。 

 

 

 

 

 

  



附件 5 

委託書 

委託人                      因故未克親自報名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教育

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學增置所需學務人力甄選現場資格審查，特全權

委託代為辦理，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 

（應為成年人且具行為能力）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備註： 

一、 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新式國民身分證（或於有效期限內貼有照片

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明身分，影本不予受理。 

二、 本委託書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次學務人力甄

選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